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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特别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公司/本公司/明泰铝业/发行人 指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林证券 指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会计师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市天铎律师事务所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本次非公开发行/本次发行 指 发行人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0,500 万股股票的行为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本报告书 指 本发行情况报告书 

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系四舍五入

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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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过程 

2016 年 9 月 5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使用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

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

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对公司即期回报摊薄的影响、应对措施

及相关承诺主体的承诺>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2016 年 9 月 26 日，公司召开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前

述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2017 年 2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完成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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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0 月 19 日，证监会正式受理了发行人本次发行申请文件，受理文

号为 163036 号； 

2017 年 2 月 15 日，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了发行人本次发行方案； 

2017 年 7 月 10 日，明泰铝业收到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核准文号为:

《关于核准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7]995 号）。 

（三）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截至 2017 年 12 月 4 日，5 名特定投资者向主承销商指定账户缴纳了认股款，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7 年 12 月 4 日出具了《河南明泰铝业

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普通股（Ａ股）认购资金实收情况的验资

报告》（瑞华验字[2017]48120019 号），确认本次发行的认购资金到位。 

主承销商在扣除承销费用后，向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划转了剩余的全部认

股款。2017 年 12 月 6 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

告》（大华验字[2017]000889 号），截至 2017 年 12 月 5 日止，明泰铝业共计

募集货币资金人民币 1,078,237,990.10（大写：壹拾亿柒仟捌佰贰拾叁万柒仟

玖佰玖拾元壹角整），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6,914,237.01 元（大写：陆

佰玖拾壹万肆仟贰佰叁拾柒元零壹分），明泰铝业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071,323,753.09 元（大写：壹拾亿柒仟壹佰叁拾贰万叁仟柒佰伍拾叁元零玖

分），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76,688,335.00 元（大写：柒仟陆佰陆拾捌万捌

仟叁佰叁拾伍元整），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 994,635,418.09 元（大

写：玖亿玖仟肆佰陆拾叁万伍仟肆佰壹拾捌元零玖分）。 

（四）股份登记和托管情况 

明泰铝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已于 2017 年 12 月 1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股份登记托管手续。 

二、本次发行证券的情况 

1、发行证券的方式和种类：本次发行为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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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A 股）； 

2、发行数量：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 76,688,335 股； 

3、发行证券面值：本次发行的股票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4、发行价格：本次发行价格为 14.06 元/股；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发行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

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均价为 15.73 元/股，按照中国证监会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90%的规定，本次发行

股票的发行价格确定为不低于 14.16 元/股。 

2017 年 3 月 21 日，公司实施完毕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发行价格相应调整为不低于 14.06 元/股。 

5、募集资金及发行费用 

本 次 发 行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为 1,078,237,990.10 元 ， 扣 除 发 行 费 用

6,914,237.01 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1,071,323,753.09 元。 

6、发行股票的锁定期 

特定投资者认购股票的锁定期均为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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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4.07 12,151.60 是 

3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08 12,151.60 - 

4 中科沃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06 41,200.00 - 

5 马跃平 14.06 12,794.60 是 

2、确定的发行对象股份配售情况 

发行人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并遵照价格优先、认购金额优先、传真

时间优先的原则，确定本次发行的对象为如下投资者： 

序

号 
询价对象名称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08    12,151.60  

2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4.07    12,151.60  

3 中科沃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06    41,200.00  

4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06    29,526.00  

5 马跃平 14.06    12,794.60  

根据认购结果，本次报价在 14.06 元/股（含 14.06 元/股）以上的投资者共

5 家，华林证券与发行人结合公司本次拟募集资金上限及发行股数情况，决定不

启动追加程序。参与认购的投资者均足额获得配售，本次发行总认购股数为

76,688,335 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最终获配的投资者及其获配数量、获配金额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642,674 121,515,996.44 

2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8,642,674 121,515,996.44 

3 中科沃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9,302,987 411,999,997.22 

4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000,000 295,260,000.00 

5 马跃平 9,100,000 127,946,000.00 

合计 76,688,335 1,078,237,990.10 

最终获配投资者的产品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 认购产品 

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杭州城投定增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2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商聚金明泰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3 中科沃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科沃土明泰铝业定增 1 号单一客户资产管

理计划 

4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金鹰穗通定增 395 号资产管理计划 

5 马跃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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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售期：本次投资者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

让。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17 年 12 月 1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本次向 5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的 76,688,335

股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该部分新增股份预计可上市交易

的时间为 2018 年 12 月 11 日。 

（二）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1、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公司简介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成立日期：2002 年 11 月 06 日 

住   所：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滨海路 171 号 11 楼自编 1101 之一 J79 

法定代表人：刘岩 

注册资本：贰亿伍仟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

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2）与明泰铝业的关联关系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明泰铝业不存在关联关系。 

（3）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认购金额：295,260,000.00 元 

认购股数：21,000,000 股 

（4）与明泰铝业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安排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最近一年与明泰铝业无重大交易，对于未来可能发生

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

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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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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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股数：8,642,674 股 

（4）与明泰铝业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安排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最近一年与明泰铝业无重大交易，对于未来

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

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4、中科沃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公司简介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5 年 9 月 6 日 

住   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 号 105 室-5668 

法定代表人：朱为绎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整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

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2）与明泰铝业的关联关系 

中科沃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明泰铝业不存在关联关系。 

（3）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认购金额：人民币 411,999,997.22 元 

认购股数：29,302,987 股 

（4）与明泰铝业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安排 

中科沃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最近一年与明泰铝业无重大交易，对于未来可能

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

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5、马跃平 

（1）个人简介 

姓名：马跃平 

身份证号：410124************ 

联系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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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明泰铝业的关联关系 

马跃平与明泰铝业不存在关联关系。 

（3）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认购金额：人民币 127,946,000.00 元 

认购股数：9,100,000 股 

（4）与明泰铝业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安排 

马跃平最近一年与明泰铝业无重大交易，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

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

充分的信息披露。 

（三）关于发行对象关联关系及备案情况的核查 

1、投资者关联关系核查 

根据询价结果，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及见证律师对经过竞价并最

终获配的 5 家机构及实际出资方进行核查，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

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

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没有通过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 

综上，经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及见证律师的共同核查，投资者提

交的申报材料均符合《认购邀请书》的规定，并且投资者及实际出资人均与发行

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符合发行人相关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决议和证监会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均为有效申购。 

2、备案情况核查 

本次非公开发行经过竞价并最终获配的发行对象为 5 家，经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见证律师共同核查，配售对象中：  

（1）马跃平以其自有资金账户参与本次认购，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

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定的登记备案范围内，无需履行相关的登记备

案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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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中科沃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本次获配的管理的产品均已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

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和《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

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完成适用的核准、登记或备案程序。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所有申购对象及实际出资方与发行人的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发

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亦未通过直接

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获配对象均符合规定，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

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未在规定时间完成私募

基金管理人登记和私募基金的备案的情况。 

3、投资者适当性核查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实施指引（试行）》及主承销商相关制度，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风险等级界定为

R3 级，专业投资者及普通投资者 C3（稳健型）及以上（即根据普通投资者提交

的《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评估问卷》得分在 37 分及以上的）均可参与认购。该

风险主承销商和发行人通过认购邀请书中重要提示部分已对投资者做出提示和

要求。经核查，参与本次询价所有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等级与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相匹配，具体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类别 是否与 R3 级匹配 

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是 

2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是 

3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是 

4 中科沃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是 

5 马跃平 专业投资者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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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17 年 10 月末，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马廷义 105,916,800 20.63 

雷敬国 29,476,800 5.74 

王占标 24,930,000 4.86 

马廷耀 23,677,234 4.61 

化新民 18,096,913 3.53 

李可伟 15,284,400 2.98 

马跃平 14,340,400 2.79 

许喆 6,924,900 1.35 

浙江财通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6,619,593 1.29 

杭州金投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6,619,593 1.29 

合计 251,886,633 49.07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17 年 12 月 11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1 马廷义 105,916,800 17.952 

2 雷敬国 29,47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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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非公开发行未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收入、公司章程、股东结构以

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主营业务仍然为铝板带和铝型材加工，主要从事铝制

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主营业务不会发生变化；《公司章程》除对公司注册

资本与股本结构进行调整外，暂无其他调整计划；公司将增加 76,688,335 股限

售流通股，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马廷义的持股比例有所下降，但仍是公司

第一大股东，仍处于控股地位，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股权的变化，此外，随

着新股东的引入，有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公司高管人员结构不会发

生变化；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投向公司的主营业务，业务收入结构不会发生重大

变化。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现金流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资产规模大幅增加，公司财务状况将得到改善，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将提升公司的整体装备技术水平，具有较好的效益，将有效增强公司

的整体实力和抗风险能力。随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实施，公司在铝加工领域

竞争优势将进一步增强，盈利能力进一步提高。在募集资金投入使用后，公司投

资活动现金流量也将大幅增加。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产后，公司经营活动的现

金流量会有更大规模的净流入。 

（三）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

系、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均不发生

变化，与控股股东及关联人之间不产生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四）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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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或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本次发行后，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的情形，亦

不会存在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进行违规担保的情形。 

（五）本次发行对公司负债情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资产负债水平将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下降，资产负债率

将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本次发行不存在导致公司负债比例过低或过高、财务成

本不合理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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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及为本次发行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

构情况 

  （一） 发行人：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马廷义 

 经办人员： 雷鹏 

 办公地址： 河南省巩义市回郭镇开发区 

 联系电话： 0371-67898155 

 传真： 0371-67898155 

（二） 保荐机构：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林立 

 保荐代表人： 魏勇、何保钦 

 项目协办人： 李丽 

 办公地址：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柳梧新区察古大道 1-1 号君泰国际 B

栋一层 3 号 

 联系电话： 010-88091786 

 传真： 010-88091790 

（三） 发行人律师： 北京市天铎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胡维翊 

 经办律师： 胡维翊、吴俊辉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国英 1 号 309 

 联系电话： 010-58562399 

 传真： 010-58562398 

（四） 会计师事务所：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 梁春

�U�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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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有关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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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律师声明 

 



 

20 

会计师事务所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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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发行保荐书》； 

2、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南明泰铝

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尽职调查报告》； 

3、北京市天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天铎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明泰铝

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法律意见书》； 

4、北京市天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天铎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明泰铝

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律师工作报告》； 

5、其他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询地点 

投资者可到本公司的办公地点查阅。 

三、查询时间 

除法定节假日以外的每日上午 9:00-11:30，下午 2:30-4:30。 

四、信息披露网址 

http://www.sse.com.cn 

 

 



 

 

（此页无正文，为《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发行情况

报告书》之签字盖章页）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